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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公告编号：（2024）069号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债务重组协议

补充协议〉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及2021年7月23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债务重组的议案》，内蒙古蒙草阿拉善荒漠生态修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拉善公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基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战略需要，公司将所

持有的阿拉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沪草环境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上

海蒙草欢乐草环境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公司对阿拉善公司欠公司的债务

进行债务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8日披露的《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2021)047号，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债务重组补充公告》（2021）049号。

根据《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截至2021年2月28日阿拉善公司欠公司债务本金

67,513,488.33元，为缓解阿拉善公司偿还压力，公司同意阿拉善公司自2022年

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每年偿还公司本金及当年利息2400万元，年利率

为5%，最后一年剩余本金利息一次性偿付。阿拉善公司将其所有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附着物抵押给公司，并以光伏收益权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目前阿拉善公司共计向公司还款人民币28,800,000.00元，尚有欠款本

金人民币38,010,702.45元、利息人民币8,528,538.85元未支付。为促进债务的

妥善解决，现拟将还款期限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并就相关事项签订补充协议。 

鉴于阿拉善公司目前已不属于公司子公司，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

为74.63%，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债务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蒙草阿拉善荒漠生态修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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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5月 4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控股股东：上海沪草环境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冬梅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荒漠草原治理、沙地治理、

矿区生态恢复治理；荒漠综合发展模式研究、荒漠城市绿化新型模式发展研究、

荒漠草原技术研究、植物引种驯化研究、荒漠草原植物种子繁育、生产及销售；

抗旱植物、花卉、苗木的培育、生产及销售；农牧业旅游开发与经营；太阳能相

关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光伏发电、太阳能、风能电站；造林服务；水、土检测；

植物组培技术研究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750,517.58 7,508,105.08 

净利润 -923,167.37 -1,598,231.90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85,356,083.23 81,427,848.11 

总负债 63,697,357.68 61,367,354.46 

净资产 21,658,725.55 20,060,493.65 

公司现持有上海沪草环境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的股份，即公司间接持有阿

拉善公司 10%的股权。内蒙古蒙草阿拉善荒漠生态修复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蒙草阿拉善荒漠生态修复有限公司 

鉴于： 

1.甲方和乙方于 2021年 7月 28日共同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截至 2021

年 2月 28日，乙方对甲方负有的债务本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人民币陆仟柒佰伍

拾壹万叁仟肆佰捌拾捌元叁角叁分(小写:￥67,513,488.33 元)，由乙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每年偿还甲方本金及当年利息 24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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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利率为 5%，最后一年剩余本金利息一次性偿付。 

2.截止本协议签订日，乙方共计向甲方还款人民币 28,800,000.00 元，尚有

欠款本金人民币 38,010,702.45 元、利息人民币 8,528,538.85元未支付。 

3.乙方欠款未支付的主要原因是：乙方拥有乌兰布和 10MWp结合农牧业光伏

并网发电站，位于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年发电量 1500 万度左右，按中

央财政补贴及地方财政补贴的相关法规政策及乙方与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的《购售电合同》，每年的发电收入为 1350 万左右。截止到 2024 年

9月 30 日已发生未支付的电费为 2300万，经测算，预计到 2024年 12 月 31日，

政府应支付乙方的电费约 2500 万。由于政府电费补贴未能按约定及时到位，导

致未能按债务重组协议完成对甲方的还款。 

4.乙方具有偿债能力：一是乙方正在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电费回款事宜，寻

求多种解决途径，加大催款力度，尽快完成回款；二是乙方拥有可使用土地 8000

亩。就土地租赁事宜，乙方已与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内蒙古蒙草阿

拉善荒漠生态修复有限公司乌兰布和经济开发区境内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战略

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属企业租赁乙方位于

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的土地进行项目开发。该合作预计实际土地

租赁收入约 400万元/年。 

基于以上情况，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延长还款期限以

及免除部分利息相关订立补充协议。 

1.综合考虑乙方偿债能力，甲方同意将还款期限延长至 2026年 12月 31日，

经双方协商一致，具体还款期限如下： 

支付日期 

（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本金还款金额 

（利息据实结算） 

2025年 12月 31日前 2400万元 

2026年 12月 31日前 剩余本金及利息 

2.鉴于至本协议签订日，乙方尚未收到“内蒙古蒙草阿拉善荒漠修复有限公

司乌兰布和 10MW 结合农牧业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拥有的光伏电站收费权国家补

贴，甲方同意免除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至乙方实际收到上述国家补贴之日期间

的利息。 

3.甲乙双方确认，自乙方收到上述国家补贴之日起，以当时欠款金额为基数，

至乙方实际还款日按照年利率 5%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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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签订《债务

重组协议补充协议》是基于公司与阿拉善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在对阿拉

善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阿拉善公司以光伏项目收益

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作为延期支付债务的担保，风险可控。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监事会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签订

《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事项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

本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事项。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补充协议》是基于公司与阿拉善公司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求。且阿拉善公司以光伏项目收益权质押及固定资产抵押作为本次延期支

付债务的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将持续关注债务人履约情况，及时做好防范措施，

确保公司债权收回。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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